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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微信聊天记录花式赖账？法院：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文鑫

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但总有人想要赖账，花样百出，甚至不惜“自导自演”各种闹剧。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花式”赖账的人，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

近日，在长沙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中，被告为躲避还款，“戏精”上身，自以为导演了
一场“好戏”，最终却被法院作出归还欠款及利息，并罚款 1 万元的处罚决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第一次庭审结束后，

何某到公安机关报案，周朝霞

也向公安机关反馈了案件的蹊

跷之处。在公安机关的不断追

问下，覃某逐渐招架不住，才将

自己自导自演，伪造微信聊天记

录的过程进行坦白。

原来，何某和覃某相识多

年，且居住在同一小区，经常

有经济往来。2019 年 6月开始，

覃某陆续向何某借款。虽然��

间也有还款，但是仍然欠何某

100 余万元。随着覃某经济状

况逐渐紧张，还款压力巨大，

他便企图利用何某年龄大不熟

悉微信使用的漏洞，伪造微信

还款信息。

由于两人经常有往来，覃某

注意到何某的智能手机锁屏密

码非常简单，便暗记在心。覃

某趁何某不注意时，多次先向

何某发送自己虚假还款的微信

信息，再偷拿何某手机解锁后

回复确认收款文字信息，之后

再将该部分信息进行删除。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覃

某多次伪造微信信息，虚构了

70 多万元的还款信息。而原告

何某对此全然不知情，直到本

次诉讼中，覃某提交还款微信

截图信息进行抗辩才后知后觉。

证实了微信聊天记录是伪

造后，周朝霞对覃某依法进行

了训诫，覃某也认识到自己伪造

证据的严重错误，主动撤回了

提交的虚假证据，并作出检讨。

考虑到覃某及时认识错误，

主动交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态

度较为端正，法院依法作出覃作出覃覃

某归还欠款及利息，并罚款 1

万元的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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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何某（化姓）向宁乡

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覃某

（化姓）等两人偿还借款本息共

计 220 余万元。但原本一件普

通的借贷纠纷案件，却被覃某

玩出了“新花样”。

庭审中，覃某提交了他与何

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

�已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偿还

了借款 73万余元，并且何某也

同意了降低利息计算标准。

但何某见到覃某展示的微

信聊天记录后感到十分意外，

他告诉法官，自己从来没有收

到过覃某发送的这些微信信息，

更没有向覃某发送过这些信息。

双方有关微信聊天记录的

争议引起了案件承办法官周朝

霞的重视。

周朝霞留意到，何某已年逾

七旬，并且文化程度不高，对于

智能手机和微信的使用也不熟

练。根据他之前与女儿长达一年

多的微信聊天都是采用语音而没

有一次文字输入的习惯来看，何

某可能并不知晓如何在手机上输

入文字。

但覃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

录中却有何某多段文字输入；与与

此同时，何某手机保留的与覃

某的�余微信聊天记录均完好，

却唯独找不到覃某提交作为证

据的聊天记录部分。

种种反常之处让周朝霞产生

了覃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

伪造的合理怀疑。

1   令�意外的微信聊天记录

普法资讯

王某（男）与岳某（女）

于 2018 年上半年确定恋爱

关系并同居，2019 年 6 月

26 日因性格不合分手，但

岳某因租房问题暂未搬离

王某房屋。

2019 年 7 月 7 日， 岳

某趁王某出差在外，使用

王某的交通银行卡刷卡消

费 32.88 万元，用于支付

岳阳某小区一套商品房的

首付款和工本费等。但是，

该购房合同上的买受人仅

为岳某一人。

几天后回到家中的王某

发现此事，向岳阳县公安

局某派出所报案，称�前

女友岳某盗刷了自己银行

卡。被派出所传讯后，岳

某表示愿意归还，于是王归还，于是王还，于是王

某向派出所出具了刑事谅

解书，岳阳县公安局作出

不予立案决定。

随后，岳某陆续向王某

退还了 11.8 万元，但剩下

的钱都没了动静。无奈之

下，王某将岳某诉至法院。

庭审中，岳某辩称，两

人 直 到 2019 年 7 月 18 日

王某在公安报案后才解除

同居关系，同居期间两人

曾多次合意买房，案涉购

房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而

且双方同居期间，自己的

实际付出远远超过王某，

所以不应当再向对方退还

款项。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

刷取原告银行卡支付房屋

首付款的行为，原告主张

�并不知情也未同意，被

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行为

经原告同意或购房属双方

共同合意。故双方虽原系

恋爱关系，被告的行为仍

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有权

请求返还所刷取的款项损

失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损失。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岳

某返还原告王某不当得利

款 21.08 万元，并以此为基

数酌按年利率 6% 的标准支

付 自 2022 年 1 月 17 日 起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判决后，被告岳

某不服提出上诉。岳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来源：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法院�

恋爱谈崩，女子怒刷

前男友银行卡近 33 万买房

覃某的例子并不是个例，

根据新闻报道，有不少人为了

逃避还债，花样百出，甚至恶

意逃避债务，最终被法院发现，

处以惩罚。

据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民

法院的信息，当地一家民营企

业负责人李某因资金周转需要，

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某商业银

行借款，但借款期限到后，并

没有按约定归还，被诉至法院

并败诉。法院判决后，李某的

公司和他个人都没有履行还款

义务，为此，案件进入强制执

行阶段。

罗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

警在执行过程中查明，李某名

下无房、无车、无存款，未能

查询到�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

件一度陷入了困境。正当案件

承办人一筹莫展时，执行查控

系统反馈的一则购买保险的信

息引起了法院工作人员的注意。

原来，为了躲避还钱，李某

先后在多家保险公司购买了多

份保险。为此，在告知李某不

履行法院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后

果及已查询到的保险情况，但

李某仍表示不能按判决履行付

款义务后，案件承办人对李某

名下商业保险产品进行了冻结，

并对�现金价值予以提取扣划。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甚至

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四川省

宜宾市筠连县人民法院就曾审

理过一例拒执罪，对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的被告人陈某处以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2 年12月23日，陈某向

田某借款 30000 元，因陈某未

返还借款本息，几年后，田某向

筠连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对田某提

出的要求肖某、陈某返还借款本

金30000 元、按月利率 2%计算

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陈某

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宜宾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结果出来后，陈某一直

没有还钱，为此，田某向法院

申请执行。筠连县法院立案执

行后，依法向陈某、肖某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但

陈某既未履行判决，也未在规

定时间内向法院申报财产状况。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陈

某于 2020 年 5月 27日一次性

付清了自己名下的奥迪牌车辆

贷款，并于 6月9日将该车辆

转移过户至�女儿肖某名下，拒

不将车辆移交法院，导致判决

无法执行。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遂依法作出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的判决。

3  花样百出的赖账方式面临法律惩戒

宁乡市人民法院法官周朝霞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等相关

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

原则，当诉讼参与人和�他人

如果存在伪造、毁灭重要证据，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或者

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伪造、

隐藏、毁灭或者拒绝交出有关

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

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

产状况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

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周朝霞提醒，公正是法治的

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诉讼参

与人违反诚信原则，伪造证据、

进行虚假陈述、拒不履行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不仅干扰审判工作秩序，影响

审判的公正高效，还损害对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

法院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严

厉打击不诚信诉讼行为。当事

人必须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

能为了不正当的利益进行虚假

诉讼，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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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打击不诚信诉讼行为


